
证券代码：603028          证券简称:赛福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00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周立君签署 

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12月8日召开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

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周立君签署<附条件生效的

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>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<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>的议案》等相关议

案。同日，公司与周立君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根据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规

划等因素，经公司与周立君协商一致，双方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签署了《附条件

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甲方：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周立君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双方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自动终



止，除保密条款外，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，

双方均无需履行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。 

2、双方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双方对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

的履行和终止事宜均不存在任何争议、纠纷或潜在争议、纠纷。《附条件生效的

战略合作协议》项下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本协议系双方

的真实意思表达，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终止后，任何一方均无需就《附

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的终止向对方承担违约、赔偿等任何责任。 

3、因签署、终止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》以及签署本协议所产生的

相关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，任何一方无需向对方支付任何费用。 

4、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 

5、本协议项下发生的任何纠纷，双方应努力通过协商方式解决。未能通过

协商方式解决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在争议解决期间，双方应继续履行除争议所涉条款外的本协议的其它条款。 

三、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公司与周立君签署<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>的议案》等相关

议案。其中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与周立君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》

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4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5、公司与周立君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12月8日 


